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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7/2021_2022__E3_80_8A_

E4_B8_AD_E5_8D_8E_E4_c36_327009.htm （一九九0年四月四

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） 第三十二条 香

港居民有信仰的自由。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，有公开

传教和举行、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。第一百三十七条 各类院

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并享有学术自由，可继续从香港特别行

政区以外招聘教职员和选用教材。宗教组织所办的学校可继

续提供宗教教育，包括开设宗教课程。学生享有选择院校和

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求学的自由。第一百四十一条 香港特

别行政区政府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，不干预宗教组织的内部

事务，不限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没有抵触的宗教活动。

宗教组织依法享有财产的取得、使用、处置、继承以及接受

资助的权利。财产方面的原有权益仍予保持和保护。宗教组

织可按原有办法继续兴办宗教院校、其他学校、医院和福利

机构以及提供其他社会服务。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宗教组织和

教徒可与其他地方的宗教组织和教徒保持和发展关系。第一

百四十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育、科学、技术、文化、艺

术、体育、专业、医疗卫生、劳工、社会福利、社会工作等

方面的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同内地相应的团体和组织的关系

，应以互不隶属、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。第一百四十

九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育、科学、技术、文化、艺术、体

育、专业、医疗卫生、劳工、社会福利、社会工作等方面的

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可同世界各国、各地区及国际的有关团

体和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，各该团体和组织可根据需要冠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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